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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6141期 投注总额：66535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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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未中出一等奖148.461万元滚下下期。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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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628.0332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30日

第2016141期 投注总额：66414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0 4 3 7 8 马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6328期 投注总额：685334元

07 08 12 14 15

奖池累计184.7659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
奖，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3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3
5598

奖金

0元
3181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328期

浙江销售2723222元，返奖额788753元。浙江福彩官
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行中。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3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190290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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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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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8464元

浙江中奖注数

635

0

69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7 0 9

1、标的债权简介：截至2016年11月14日，舟山市定海
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尚欠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贷款本金1379万元、利息346.023634万元，
贷款由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名下自有工业房
地产作抵押，抵押房地产位于定海区册子乡桃夭门社区，土
地面积共计19417.6平方米，使用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
用地，地上共6处房产，房产总面积4356.04平方米。现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委托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南珍支行进行处置。

2、即日起，有意向竞买人可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舟山南珍支行查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3、联系人及电话：余先生，0580-20549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南珍支行

2016年12月2日

关于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日

（2016）浙0204民初5576号
陈汉想：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波与被告陈汉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 0204 民初 557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高虹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2月22日08时45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577号

宁波凯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李小虎：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波与被告宁波凯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李
小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 0204 民初
5577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高虹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2月22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241号

周丽、徐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原
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的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
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袁雅君、冯雅玲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2017年3月6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
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234号

丁金生、吴秀友：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原告
提供的补充证据、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袁雅君、冯雅玲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3月6
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863号

宁波广甬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西广甬金属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寅与被告宁波广甬进出口
有限公司、江西广甬金属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212 民初 68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25号

吕子剑：本院受理的原告章斌军与被告吕子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2日8：45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168号

梁金兴：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成国与被告梁金兴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22日9：00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08号

奉化市裘村飞翔针织厂：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
首镡纺织品整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奉化市裘村飞翔针

织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6474号

宁波优思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潘才国：本院已
受理原告宁波畅意印刷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优思
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潘才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064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714号

蔡丹娜：本院受理原告屠旭东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与你
解除婚姻关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828号

潘关生、孟红美：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刚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8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016号

叶军：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6016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1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万路丰鞋材厂的申请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作出（2016）浙 0304 破申 11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享港龙鞋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享港龙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
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务资料和
财产，债务人温州市享港龙鞋业有限公司没有财产
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享港龙
鞋业有限公司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依法应予以终
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裁
定宣告温州市享港龙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
市享港龙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破7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曾礼林的申请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作出（2016）浙 0304 破申 20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温州市恒速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恒速鞋业有限 公 司 管
理 人 浙 江 海 昌 律 师 事 务 所 接 受 本 院 指 定 担 任
管理人后，因故一直未能接管债务人的任何财
务资料和财产，债务人温州市恒速鞋业有限公
司没有财产可支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
人 温 州 市 恒 速 鞋 业 有 限 公 司 无 财 产 清 偿 破 产
费用，依法应予以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
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裁定宣告温州市恒速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恒速鞋业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43号

陈玲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东招与被告陈玲玲、第
三人陈晨、杨津津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2343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822号
项公俭、姜娜丹：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项公俭、姜娜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3）温瓯执民字第1804号

李求轶：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浙江温州
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开支行与被执行
人李求轶申请实现担保物权一案，因你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且下落不明或无法以其他形
式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温瓯执民
字第 1804 号拍卖执行裁定书、价格评估结果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届满
再不履行义务的，本院将拍卖、变卖登记在被执行
人李求轶名下的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龙
霞生活区 27-B 组团 4 幢 505 室的房地产。上述财
产经估价，估价结果为 98 万元。你如对此价格有
异议，可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同时，向你公告本院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已对上述房屋进行强制腾空，房屋内的
物品已腾至指定地点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楼1105室，现责令被执行人李求轶或其
他权利人于2017年10月25日前到上述指定地点领
回物品，如到期未领取的，物品的损失及灭失责任由
被执行人李求轶或其他权利人承担。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289号

林加超、汪五红、苏友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洞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305 民初 2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327民初11122号

李茂：本院受理原告金开庭诉被告李茂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
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邵文利因银行本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
记载：汇票号码为4030337520177337，出票金额为20
万元，出票日期为2016年11月23日，申请人为陈献
忠，收款人为邵文利的银行本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502号

郭锡奇：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满与被告郭锡奇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02 民初 10502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899号

方金备：本院受理原告翁跃安与被告方金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589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898号

张正军：本院受理原告翁跃安与被告张正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58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893号

程国亮、姜淑娟：本院受理原告翁跃新与被告程
国亮、姜淑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5893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641号

金华通用汽车有限公司、金华名田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项世达：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丰银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02 民初 66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5号

陈航：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3号

章兆明：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与被告章兆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870号

杨艳阳：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艳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北商初字
第 8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28号

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浙江
新德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
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
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本院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依法作出（2016）浙 0702
民催 28 号民事判决书，宣
告 汇 票 号 码 为
0010004120982859 的 银 行
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 浙 0702 民 初
6982号

程克勤：本院受理原告
赵文兵诉被告程克勤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中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698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974号

颜礼润：本院受理原告林国全诉被告夏景伟、颜
礼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金义商初字第 797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夏景伟、颜礼润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林国全货款 273060 元
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从 2014 年 11 月 14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
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林国全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142 元，由原告林国
全负担 498 元，由被告夏景伟、颜礼润负担 5644
元。公告费 950 元，由被告夏景伟、颜礼润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754号

高从铜: 原告义乌市辉煌皮革商行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11754 号民事判
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达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553号

胡岳勇、刘玉：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胡岳勇、刘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两被告归还原
告 借 款 本 金 238569.93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罚 息 和
复利（暂计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为 14046.6 元，以
后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自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丹萍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伟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 14 时 00 分第十九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753号

梁世湖: 原告义乌市辉煌皮革商行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11753 号民事
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规定，欧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
杭州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阳关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委托，就金沙阳光小
区消防设施检测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国内合格的承包商前来投标。

一、本次招标内容：
金沙阳光小区1、2、4、5、6栋（商铺除外）等所有消防设施检测。
二、投标资格条件、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质；
2、投标人应具备国家相关部门核发建筑消防设施检测资质和质量技术监

督局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项目招标文件以书面方式发放，报名及招标文件出售时间：2016年12

月2日至2016年 12月12日，招标文件工本费500 元。

2、报名资料：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原件）；企业营
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加
盖公章）；计量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报名地点：杭州市文一西路558号绿城西溪诚园诚公馆1号楼9楼（欧邦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应将书面疑问盖章后以传真方式提
交，传真号码：0571-88808387；并将疑问电子版以邮件的方式提交至如下邮箱：
3158861037@qq.com。提交疑问截止日为：2016年12月14日16:00时前。招标
人将于2016年12月19日16:00时前统一以书面形式传达至各投标人。

四、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递交地点：
本次招标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招标，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必须参加开标会议，并随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供授权

委托书。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年12月22日 9 时 30 分；
2、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金沙阳光小区物业办公室（海通街99号）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杭州经济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阳关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地址：

海通街99号
联 系 人：李主任 联系电话：0571-88105723
招标代理机构：欧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558号绿城西溪诚园诚公馆1号楼9楼
联 系 人：杨工
联系电话：0571-87209551、18507916315

2016 年 12月2日

招 标 公 告 招标编号：OPEN-JXYG20161108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
受理申请人顶兴嘉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胜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华人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公司）申请公司清算。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强清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春江明珠律师
事务所为清算组成员。华人公司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清
算组（通讯地址、申报地址：浙江省桐庐县城南街道迎春南路279号立山
国际中心9楼，联系人彭红、孙建平、严爱武，联系电话：13735812668、
13906817112、13968010987）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债权申报表、
债权联系方式和申报文件清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资
料（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可以进入公共邮箱，邮箱地址：hrkgqs@163.com密
码：qs12345下载）。申报债权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清算财产分配方案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进行的分配，不再补
充分配，且补充申报人需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的债权，不得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华人公司债权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浙江华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12月2日

清算公告


